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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拟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达成债务和解，将所持有的

部分股权、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信托计划受益权、质押贷款债权等资产的全

部权利转移给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用于抵偿公司对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到期未偿

还债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2021 年 7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在指定媒体发布了相关公告。 

二、交易进展情况 

根据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司已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

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聘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就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提供法律服务，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相关财务报表审计或审阅以及专项鉴证服务，聘请格律

（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提供评估服务，各方经友好协商已签署了相关协

议。 

2021 年 8 月 5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0814 号，以下简

称“《问询函》”），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公司会同交易对方、中介机构

就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沟通、讨论，于 2021年 8月 12日出具了回复报告并按

照《问询函》的要求在重大资产出售预案中进行了补充披露。本次重组独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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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尽职调查和

核查，并出具了专业意见，《问询函》详细情况请见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1-062、临 2021-064）。同时公司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对《安

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进行了部分补充、修改和完善，以及

对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和更正，并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出售预案修订说明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1-063）及修订后的《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出售预案（修订稿）》。 

2021 年 8 月 24 日，公司披露《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1-067 号）。 

由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较为复杂，截至目前，相关审计、评估及估值工作

尚在进行中。公司将在审计、评估及估值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对上

述相关事项进行审议。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

施。相关资产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评估或估值最终结果可能与预案披露情况存

在一定差异，特提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制定了严格的内幕信息管理制度，并在与交易对方的协商过程中尽可

能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范围，减少和避免内幕信息传播。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如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前股票交易存在明显异常，可能存在涉嫌内幕

交易被立案调查，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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